
回
回
叫
閉
關
心
向
國
間
凶
回
回
回
回
回
回
回
回
回
回
回
回
回
回
回
回
回
回
回
回
回
回
回
回
回
回
回
回
回
回
回
間
凶
開
凶
圍
困
胡
凶
闇
叫
開
囡
囡
訶
凶
胡
凶
而
自

ω
開
凶
神
崩
凶
神
凶
神
凶
神
凶
神
仙
囡
囡
囡

間
也
開
出

回
回

回

回

回

1 

.••• 

-
l
﹒
淡
江
大
學
中
文
采
副
教
授
回

配
墨
子
「
以
義
反
禮
」
型
的
禮
樂
思
索
李
正
治
回

回

•••••• 

l 

.• 
4
.

回

回
回
回
回
回
回
回
回

回
回
回
回
回
回
回
回
回
回
回
回
回
回
回
回
回
回
回
回
回
回
回
回
回
回
回
回
回
回
回
回
回
回
回
回
回
回
回
回
回
回
回
回
回
回
回
回
回
回
回
回
回
回
回
回
回
回

在
孔
子
逝
後
的
戰
國
思
想
界
中
，
墨
學
首
先
異
軍
突
起
，
與
儒
家

學
派
分
庭
抗
禮
，
互
相
攻
辯

。
〈韓
非
子
﹒
顯
學
V謂.. 

「
世
之
顯
學
，

儒
墨
也
。
」
〈莊
子
﹒
齊
物
論
V云•. 

「
故
有
儒
墨
之
是
非
，
以
是
其
所

非
，
而
非
其
所
是
。
」
均
反
映
了
戰
國
思
想
界
的
一
大
情
勢

。

墨
子
曾
受
教
於
孔
子
之
徒

(
註
1

)
，
故
其
吉
論
不
離
仁
義
﹒
並

以
之
為
政
治
社
會
一
切
人
事
批
判
的
基
本
衡
準
，
但
其
思
想
性
格
特
別

重
視
客
觀
實
效
，
對
於
仁
義
的
詮
釋
有
其
新
見
，
遂
轉
孔
子
以
仁
說
義

的
仁
道
思
想
而
為
以
義
說
仁
的
義
道
恩
懇

(
註
2

)
，
其
學
亦
因
而
與

儒
學
傳
統
分
道
而
揚
傲
。
其
救
世
行
動
以
大
禹
治
水
的
精
神
為
典
範

(

註
3

)
，
摩
頂
放
鐘
，
利
天
下
而
為
之
，
日
夜
不
休

，
以
自
苦
為
極
(

註
4
)
。
其
救
世
的
行
動
熱
情
，
誠
令
人
感
動
不
已
，
可
是
因
為
不
近

人
情
，
其
學
遂
至
秦
漢
而
絕

(
註
5

)

在
禮
樂
問
題
的
恩
索
上
，
墨
子
所
持
的
是
否
定
態
度
，
與
儒
者
批

判
的
肯
定
傾
肉
正
相
背
道
而
馳
。
〈
莊
子
﹒
天
子

〉篇
謂
其
非
「
毀
古
之

禮
樂
」
'
「
生
不
歇
，
死
不
服
，
桐
棺

三
寸
而
無
鄉
，
以
為
法
式
」
'

〈准
南
子
﹒
氾
論
〉
篇
云.• 

「
夫
弦
歌
鼓
舞
以
為
樂

，
盤
旋
揖
讓
以
修
禮

，
厚
葬
久
喪
以
送
死
，
孔
子
之
所
立
也
，
而
墨
子
非
之

。

」
〈准
南
子

﹒
要
略
〉亦
一
玄.. 

「
墨
子
學
儒
者
之
業
，
受
孔
子
之
術
'
以
為
其
禮
煩

李
正
治

墨
子

「
以
義
反
禮

」
型
的
禮
樂
思
索

擾
而
不
說
，
厚
葬
靡
財
而
貧
民
，
久
服
傷
生
而
害
事
，
故
背
周
道
而
用

夏
政
。

」
(
註
6

)
可
見
墨
子
不
僅
反
對
周
文
的
繁
文
縛
飾
，
對
於
肯

定
周
文
而
深
化
拓
展
的
儒
家
亦
一
併
反
對
，
不
過
其
反
對
大
致
限
於
禮

樂
層
面
，
並
未
昇
高
至
高
層
次
的
義
理
探
討

。

其
反
對
禮
樂
之
說
，
見

於
〈節
葬
〉
、

〈公
孟
〉
、

〈非
儒
〉
、

〈非
樂
〉
、

〈
三辯
〉諸
策
。

、
墨
子
思
想
的
基
源
問
題
及
根
本
理
念

墨
子
生
當
戰
國
初
期
諸
侯
攻
伐
兼
并
的
亂
世
，
深
切
感
受
到
人
民

在
賦
稅
重
壓
下
飢
寒
交
迫
的
痛
苦
，
遂
生
起
「
必
務
求
興
天下
之
利
，

除
天
下
之
害
己
的
根
本
動
機

(
註
7
)

，
其
學
亦
在
這
一
一
重
視
民
生
實

利
的
走
向
上
進
行
。

民
生
為
經
濟
問
題
，
亦
為
一
政
治
問
題
，
如
何
解

決
這
一
以
社
會
為
中
心
的
大
問
題
，
便
構
成
了
墨
子
的
基
源
問
題
。
其

理
論
的
系
統
均
為
回
應
這

一
問
題
而
展
開
。

勞
恩
光
以
「
如
何
改
善
社

會
生
活
?
」
為
墨
子
的
基
源
問
題
，
並
謂
「
此
『
改
善
」
純
就
實
際
生
活

狀
況
著
眼
，
與
儒
學
之
童
文
化
德
行
有
別

。

」
(
註
8
)
正
表
示
「
改

善
民
生
」
為
墨
子
經
營
其
學
說
的
中
心
課
題
。

在
改
善
民
生
的
構
想
上
，
墨
子
的
理
論
分
為
兩
路
進
行
，
一
是
主

張
經
濟
上
的
「
節
用
」
.. 

消
除
無
益
的
奢
侈
浪
費
，
以
充
裕
民
生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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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節
用
〉
、

〈節
葬
〉
、

〈非
攻
〉
、

〈非
樂
〉皆
依
此

一
理
路
展
開

。
二
是
主

張
政
治
上
的
「
尚
同
」

.• 
建
立
一
下
同
乎
上
、
上
同
乎
天
的
權
威
統
治

，
以
統
一
思
想
，
消
除

一
切
無
用
的
救
世
主
張
，
使
政
治
真
正
發
揮
經

世
濟
民
的
客
觀
賞
效

。
〈尚
同

〉
、

〈天
志
〉
則
依
此

一
理
路
展
開

。

但
這

兩
路
理
論
，
只
表
示
墨
子
在
經
濟
和
政
治
兩
面
尋
求
的
解
決
方
式
，
其

更
深
的
思
想
基
礎
則
別
有
在
，
這
涉
及
其
根
本
理
念
的
問
題

。

墨
子
思
想
的
根
本
理
念
，
一
般
均
以
「
兼
愛
」
說
之
，
此
說
自
周

秦
之
世
的
學
者
已
然

(
註
9

)
，
近
世
如
張
惠

-
一
一
口
一玄.. 

「
學
之
本
在
兼

愛
。

」
(
註
叩
)
梁
啟
超

一玄.. 

「
墨
家
唯
一
主
義
日.. 
兼
愛
。

」
(
註

日
)
徐
復
觀

一玄.. 

「
墨
子
的
思
想
是
以
兼
愛
為
中
心
而
展
闋
的
。

」
(

註
也
)
均
隨
順
古
人
而
說
。

可
是
在
〈墨
子
〉之
中
，
我
們
卻
看
到

一
個

比
兼
愛
更
為
根
本
的
理
念
，
而
且
是
明
白
表
示
的
，
這
就
是
「
義
」

。

其
事
莫
貴
於
義
。

(
貴
義
)

義
者
，
天
下
之
大
器
也
。

(
P
L孟

)

天
下
有
義
則
生
，
無
義
則
死
，
有
義
則
宮
，
無
義
則
貧，
有
義

則
治
，
無
義
則
亂
。
(
天
志
上

)

墨
子
把
義
視
為
萬
事
中
最
為
重
要
的
，
也
是
天
下
間
最
為
重
要
的

，
有
義
則
生
、
富
、
泊
，
無
義
則
死
、
貧
、
亂
，
可
見
義
為
人
類
世
界

的
價
值
根
基
。

「
聖
王
」
與
「
暴
王
」
之
辨
由
此
分
，
「
義
政
」
與
「

力
政
」
之
辨
亦
由
此
分
。

墨
子
同
時
之
人
已
將
「
義
」
視
為

E申
于
的
獨
特
標
記
，
如

〈魯
問
〉

篇
記
載
吳
慮
與
墨
子
的
問
答
，
可
以
看
出
「
義
」
當
為
墨
子
所
恆
言
.. 

兵
處
謂
子
墨
子
曰
.. 

「
義
耳
義
耳
，
焉
用
言
之
哉
!
」...

..

. 
子

墨
子
曰
.. 

「
天
下
匹
夫
徒
步
之
士
，
少
好
義
。

而
教
天
下
義
者

，
功
亦
多
，
何
故
弗
言
。

接
待
鼓
而
進
於
義
，
則
吾
義
豈
不
益

進
我
!
」

又

〈貴
義
U篇
記
載
墨
子
故
友
勸
他
的

一
段
話
，
最
足
凸
顯
墨
子
汲

汲
天
下
、
孽
拉
手
為
「
義
」
的
形
象

﹒
.

今
天
下
莫
過
吋
義
，
于
獨
自
苦
而
為
義
，
子
不
若
已
!

墨
子
回
答
﹒
.

今
天
下
其
為
義
，

則
子
如
(
室
也
)
勸
我
者
也
，
何
故
止
我
!

可
見
墨
子
心
心
念
念
在
「
義
」
上
，
這
是
其
根
本
理
念
應
無
問
題

(
註
口
)
。

墨
子
之
學
既
重
視
客
觀
實
利
，
又
以
「
兼
愛
」
為
其
學
說
的
特
色

，
故
其
盲
「
義
」
乃
是
包
攝
愛
與
利
兩
者
而
育
的
，
而
且
這
兩
者
交
互

規
定
義
的
內
涵
，

士
一月
愛
必
及
肝
、
利
，
吉
利
必
及
於
愛
，
亦
即
以
「
兼
愛

兼
利
」
為
「
義
」
。

兼
愛
兼
利
的
最
高
典
型
為
「
天
志

」
'
義
以
「
兼

愛
兼
利
」
為
其
內
涵
，
亦
由
天
志
之
說
而
見
。

觀
〈天
志
〉及
〈法
儀
〉諸
篇
，
墨
于
以
具
有
道
德
法
則
性
而
又
涵
有

宗
教
意
義
的
「
天
」
為
義
的
價
值
之
源
，
提
出
「
義
白
天
出
」
之
說

。

天
之
「
義
」
即
在
公
正
無
私
地
愛
利
天
下

﹒
-

A
7夫
天
，
兼
天
下
而
愛
之
，
掀
逆
當
何
物
以
利
之
。
(
天
志中
)

由
於
墨
子
的
天
是
具
有
人
格
意
志
的
天
，
且
是
人
類
世
界
的
最
高

仲
裁
，
是
故
天
以
愛
利
的
最
高
典
型
垂
示
天
下
，
亦
要
求
天
下
之
人
實

行
這

一
「
無
上
命
令

」
﹒
以
實
現
人
類
世
界
的
相
愛
相
利
之
義.. 

天
必
欲
人
之
相
愛
相
利
，
而
不
欲
人
之
相
惡
相
賊
也

O

甜
美
以
，
如

天
之
欲
人
之
相
愛
相
利
，
而
不
欲
人
之
相
慈
相
賊

也

，
以
其
兼

而
愛
之
，

兼
而
利
之
也
。
(
法
儀
)

上
天
要
人
實
行
相
愛
相
利
之
義
的

「
無
上
命
令
」
，
連
國
君
亦
不

能
與
其
相
遠

。

自
國
君
以
至
庶
民
，
如
果
違
背
此
義
而
行
，
上
天
具
有

「
最
高
權
力
」
以
施
行
賞
罰.. 

天
之
貴
且
，
知
於
夭
子
者
有
矣
，
曰
.. 

天
子
為
善
，
夭
能
賞
之
;

天
子
為
恭
，
天
能
罰
之
。
(
天
志
中

)

法
效
上
天
而
施
行
「
義
政
」
'
則
自
然
能
兼
愛
兼
利
天
下
萬
民
，

導
向
政
治
安
定
，
經
濟
富
足
，
而
達
「
刑
政
治
，
萬
民
和
，
國
家
寓

，

財
用
足
，
百
姓
皆
得
暖
衣
飽
食
，
使
寧
無
憂
」
之
安
和
樂
利
之
績
。

而

2 



「
義
政
」
的
具
體
內
容
，
其
實
即
在
愛
利
萬
民
的
種
種
措
施
，
在
學
子

心
中
，
也
就

是
「
節
用
」
與
「

尚
同

」
兩
方
面
所
談
的
內
容
。

如
此
說
來
，
天
之
義
以
愛
利
天
下
為
其
內
容
，
人
之
義
則
以
相
愛

相
利
為
內
容
，

故
「
義
」
的
內
涵
即
出
「
兼
愛
兼
利
」
規
定
，
應
無
疑

義
。

墨
子
雖
云
「
義
白
天
出
」
'
欲
藉
宗
教
性
的
天
以
建
立
義
道
，
高

標
天
志
為
人
類
世
界
的
最
高
「
法
儀
」

(
法
則
、
標
準

)
，
以
要
求
天

下
人
實
行
愛
利
之
義
，
而
實
際
上
則
顯
現
義
之
通
貫
天
人
兩
界
，
並
為

人
間
立
極
的
意
義
。

於
是
以
義
觀
之
，
人
類
行
為
及
政
治
措
施
都
應
以

兼
愛
兼
利
的
價
值
之
道
為
其
準
則
。

兼
愛
兼
利
如
何
了
解
?
關
鍵
在

「
兼
」
之
一
字
。
所
謂
「
兼
」
乃

對
「
別
」
(
私
)
而
言
，
指
「
全
體
」
或
「
無
差
別
」
之
意
，
「
兼
愛

」
即
普
遍
互
愛
，
亦
即
對
人
類
全
體
的
普
遍
之
愛
;
「
兼
利
」
即
普
遍

互
利
，
亦
即
對
人
類
全
體
的
普
遍
之
利
。
〈兼
愛
下
〉
云.. 

「
兼
即
仁
矣

義
矣
。

」
達
到
「
兼
」
的
愛
利
，
才
是
義
所
要
求
的
愛
利
。

但
對
墨
子
而
吉
，
由
於
其
客
觀
賞
效
的
功
利
傾
向
，
兼
愛
之
愛
必

須
以
兼
利
之
利
為
其
設
想
，
所
謂
「
仁
者
之
為
天
下
度
也
」
'
表
兼
愛

之
意
，
而
其
「
度
」
則
必
以
「
興
天
下
之
利
，
除
天
下
之
害

」
為
設
想

的
指
向
，
這
幾
乎
是

〈墨
子
〉各
第
理
論
表
達
的

一
個
模
式
。
自

此
而
育

，
利
在
墨
子
思
想
具
有
比
愛
更
大
的
重
要
性
，
愛
其
實
是
指
向
利
人
的

愛
，
並
且
要
求
愛
必
須
有
利
人
的
事
功
或
實
效
可
見
(
註
M
)
，
這
就

無
怪
乎
墨
子
常
以
「
中
不
中
萬
民
之
利
」
為
其
批
評
政
治
措
施
的
標
準

了
。

故
〈
經上
〉云.. 
「
義
，
利
也
」
'
由
利
界
定
義
，
實
是
因
為
愛
必

及
利
，
利
則
涵
愛
，
故
利
的
一
端
特
顯
其
重
要
性
而
且
特
別
受
到
強
調

罷
了
。義

既
包
涵
「
兼
愛
」
之
意
，
復
要
求
「
兼
利
」
之
功
，
此

一
義
之

內
涵
的
新
詮
遂
大
異
於
孔
子

。

孔
子
亦
常
吉
「
義
」
'
〈論
語
〉中
出
現

的
「
義
」
'
皆
指
應
然
的
、
正
當
的
道
理
或
法
則
，
為
人
存
在
上
之
所

李
正
治

墨
子

「
以
義
反
禮
」
型
的
禮
樂
思
索

當
焉
，
這
種
道
理
或
法
則
，
具
有
價
值
主
的
客
觀
普
遍
性
。
甜
"
於
比
帥
"

，
為
孔
墨
所
同

。

但
孔
子
以
為
這
些
價
值
法
則
其
實
是
仁
心
自
覺
的
客

觀
化
，
仁
心
在
實
踐
中
必
求
正
當
合
理
，
因
此
能
決
斷
存
在
之
所
當
扇

的
道
理
或
法
則
，
這
就
是
義

。

而
且
義
在
動
機
上
不
以
利
為
主
要
考
量

，
在
行
為
結
果
上
亦
不
以
利
的
賞
效
為
主
要
論
斷

。

這
可
以
說
是
「
由

仁
說
義
」
的
方
式
。

墨
子
則
完
全
不
曉
行
義
的
仁
心
之
源
，
而
特
別
強

調
義
的
客
觀
賞
效
，
故
其
書
雖
說
仁
，
雖
說
愛
，
但
仁
與
愛
如
果
沒
有

義
的
客
觀
賞
效
為
其
動
機
和
結
果
的
考
量
，
即
無
由
成
其
為
仁
為
愛
，

這
是
「
由
義
說
仁
」
復
「
伯
利
說
義
」
的
方
式
。

墨
子
既
以
「
利

」
為
其
義
道
思
想
的
大
端
，
故
其
書
所
提
出
的
各

種
理
論
，
均
反
覆
考
察
其
利
人
利
天
下
之
效
。
各
篇
的
常
語
如

「
上
利

乎
天
，
中
利
乎
鬼
，
下
利
乎
人

」
'
「
上
欲
中
聖
王
之
道
，
下
欲
中
國

家
之
利
」
'
均
一
再
地
論
其
符
合
義
之
實
利
與
否
。
因
此
，
「
義
」
即

由
利
而
見
。

二
、

義
、
禮
對
揚
及
「
以
義
反
禮
」
的
型
態

墨
子
之
時
，
周
文
的
親
親
、
尊
尊
精
神
既
已
解
組
，
禮
樂
文
制
淪

為
浮
文
無
質
的
形
式
規
定
，
無
法
維
繫
諸
侯
攻
伐
并
兼
的
國
際
秩
序
，

亦
無
法
解
決
新
社
會
迫
切
的
民
生
問
題
，
是
故
墨
子
依
其
注
重
客
觀
賞

效
的
性
格
，
提
出
一
套
以
兼
愛
兼
利
的
義
道
為
中
心
的
理
論
，
恩
有
以

平
治
天
下
。
由
於
墨
子
重
視
社
會
民
生
的
實
利
，
故
一
切
事
情
均
以
「

中
不
中
萬
民
之
利
?
」
為
其
考
量
的
基
準
。
對
於
禮
樂
亦
然
，
墨
子
以

義
為
其
根
本
理
念
，
此
一
理
念
與
孔
子
之
說
有
別
，
乃
是
以
愛
、
利
交

相
規
定
，
而
又
特
別
強
調
利
之
一
端
，
故
其
評
禮
之
處
，
均
顯
現
義
、

禮
對
揚
或
利
、
禮
對
揚
。

墨
子
對
於
禮
樂
的
批
判
，
集
矢
於
厚
葬
久
喪
的
傳
統
文
制
，
及
儒

家
的
虛
飾
禮
樂
，
詐
偽
欺
人
。
厚
喪
久
喪
之
制
始
肝
、
何
時
，
無
從
考
知

，
墨
子
則
以
為
堯
、
舜
、
禹
三
聖
之
後
的
產
物
(
註
叮
)
，
由
〈
非
儒
〉3



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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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
篇
更
可
知
是
周
文
之
制
經
由
儒
家
傳
承
肯
定
者

(
註
昀
)
。
墨
子
對
於

禮
樂
之
起
源
、
意
義
、
作
用
全
不
討
論
，

一
概
以
其
有
無
社
會
民
生
實

利
為
討
論
童
心
，
故
由
儒
家
所
傳
承
肯
定
的
禮
樂
之
制
，
均
被
斥
為
無

用
之
物
。
至
於
對
儒
家
虛
飾
禮
樂
的
批
評
，
則
反
映
儒
徒
的

一
些
流
弊

，
但
把
這
種
流
弊
故
意
擴
大
為
儒
家
的
普
遍
現
象
，
則
是
儒
墨
相
爭
下

對
於
儒
家
的
惡
意
批
評

。
墨
子
及
墨
徒
欲

從
此
否
定
禮
樂
，
仍
然
是
無

識
於
禮
樂
本
身
的
意
義
。

故
由
墨
子
以
義
的
客
觀
實
效
來
看
禮
樂
，
只

有
簡
之
不
能
再
筒
的

一
些
禮
樂
儀
文
可
以
存
在
，
如
薄
葬
短
喪
之
制
，

和
奉
天
事
神
之
禮
。

這
是
周
制
的
大
改
造
，
也
是
儒
家
的
大
反
對
。

〈節
葬
下
〉
(
三
篇
僅
存
下
篇

)
是
專
門
批
評
「
厚
葬
久
喪
」
的
盲

論
，
首
先
便
揭
出
其
批
判
的
基
準
'
亦
即
天
下
萬
民
的
三
利
|
|
富
、

眾
、
治
(
註
叮

).. 

夭
下
貧
則
從
事
乎
玄
之
，
人
民
會
則
從
事
乎
眾
之
，
眾
而
亂
則

從
事
乎
治
之
。

若
=
一
務
者
，
此
仁
者
之
為
天
下
度
也。

其
文
便
依
厚
葬
久
喪
是
否
符
合
三
利
的
基
準
而
展
闕
，

一
一
考
察

厚
葬
久
喪
用
於
治
國
是
否
合
乎
上
述

三
利
。

如
果
能
合
乎
上
述

三
利
，

則
厚
葬
久
喪
便
是
仁
義
、
孝
子
之
事
，
必
須
盡
力
提
倡
，
使
其
永
行
於

世
;
如
果
不
合
乎
上
述
三
利
，
則
厚
葬
久
喪
便
不
是
仁
義
、
孝
子
之
事

，
便
須
盡
力
加
以
反
對
，
使
人
們
終
身
不
為

。

墨
子
的
諭
旨
是
厚
葬
久
喪
不
合
乎
上
述
三
利
，
非
「
義
」
之
事
。

其
論
證
的
理
由
有
三

﹒
.

一
是
厚
葬
「
多
埋
賦
財
」
'
久
喪
「
久
禁
從
事
」
'
故
必
害
於
求

富
，
墨
子
云
.. 

細
計
厚
葬
品
吋
多
埋
賦
之
財
者
也
，
計
久
失
為
久
無
從
事
者
也。

財
以

(
同
已
)
成
者
，
扶
而
理
之
;
彼
得
生
者
，
而
久
業
之
;

以
此
求
富
，
此
譬
猶
學
耕
而
求
校
也
。

二
是
久
喪
使
人
嬴
弱
多
病
，
易
於
死
亡
，
並
旦
久
禁
男
女
相
見
而

多
「
敗
男
女
之
交
」
'
故
必
害
於
求
血
來
。

墨
子
云
.. 

若
法
若
言
，
行
若
道
，
苟
其
飢
約
又
若
此
矣
，
是
故
百
姓
冬
不
4

仿
(
同
任
)
寒
，

夏
不
仿
是
，
作
疾
病
死
者
不
可
勝
計
也
，
此

其
為
敗
男
女
之
文
多
矣
，
以
此
求
眾
，
譬
猶
使
人
負
劍
而
求
其

壽
也
。

三
是
久
喪
使
土
下
不
能
聽
泊
，
因
而
刑
政
必
亂
，
故
必
害
於
求
治

。
墊
子
云.. 使

為
上
者
行
此
，
則
不
能
聽
治
;
使
為
下
者
行
此
，
則
不
能
從

事
。

土
不
聽
治
，
刊
政
必
亂
;
下
不
從
事
，
衣
食
之
財
必
不
足

... 

是
以
僻
注
邪
行
之
氏
，

出
則
無
衣
也
，
入
則
無
食
也
，

內
繪
葵
吾
(
四
字
不
可
解
，
疑
為
內
續
其
後
之
誤
，
即
內
積
恥

辱
也
)
，
並
為
淫
恭
，
而
不
可
勝
禁
也
'
是
故
盜
賊
眾
而
治
者

寡
。

夫
眾
盜
賊
而
寡
治
者
，
以
此
求
治
，
譬
如
使
人
三
業
而
且
陣

負
己
也
。

透
過
這
三
個
理
由
，
墨
子
認
為
厚
葬
久
喪
上
不
中
聖
王
之
道
，
不

下
中
國
家
百
姓
之
利
，
用
之
於
國
家
，
「
國
家
必
貧
，
人
民
必
寡
，
刑

政
必
亂
」
，
如
此
，
即
以
利
的
基
準
反
對
了
周
代
傳
統
文
制
及
儒
家
所

肯
定
的
喪
禮

。

因
此
，
依
墨
子
的
實
利
眼
光
，
喪
禮
應
作

一
番
大
幅
度

的
修
正
，
由
厚
葬
久
喪
改
為
薄
葬
短
喪

。
墨
子
所
制
的
葬
埋
之
法
，
基

本
上
是
以
一
不
破
壞
民
生
實
利
為
設
想
的
，
故
文
日
.. 

「
子
墨
子
之
法

，
不
失
死
生
之
利
。

」
其
法
如
下.. 

棺
三
寸
，
足
以
朽
骨
;
衣
，
-
一
頌
，
足
以
朽
肉
。

掘
地
之
深
，
下

無
這
渦
，
氣
無
發
洩
於
上
，
墊
足
以
期
其
所
則
止
矣
，
笑
往
哭

來
，
反
從
事
乎
衣
食
之
財
。

得
(
不
疏
曠
也
)
乎
祭
犯
，
以
敘

孝
於
貌
。

棺
三
寸
，
衣
三
領
，
這
是
最
節
儉
的
喪
禮
，
因
為
所
費
不
多
，
不

致
破
財
，
故
有
「
死
利
」
，
而
其
中
最
重
要
的
是
「
哭
往
哭
來
，
反
從

事
乎
衣
食
之
財
」
。
墨
子
既
認
為
傳
統
文
制
及
儒
家
肯
定
的
久
噢
，
使

百
姓
長
時
操
甜
食
，
不
能
為
衣
食
諜
，
必
影
響
人
民
生
計
和
國
家
經
濟
，



故
其
喪
制
為
「

三
日
之
喪
」

(
註
此
)
，
如
此
百
姓
即
可
在
短
期
間
重

回
生
產
行
列
，
民
生
及
國
家

經
濟
亦
不
受
影
響

，
此
即
「
生
利
」
o

依
上
所
述
，

〈節
葬
下
〉
基
本
上
是
以
利
反
厚
葬
久
喪
之
禮
﹒
而
且

文
中
以
利
為
義
也
明
顯
可
見
，
故
亦
可
說
是
以

義
反
厚
葬
久
喪
之
禮

。

由
此
擴
大
為
吉
、
軍
、

嘉
、
賓
之
禮
的
批
判
，
其
批
評
的
基
準
應
無
不

同

(
註
叩
)
，
否
則
其
主
張
便
自
相
矛
盾
，
故
其
禮
樂
思
索
的
型
態
可

定
為
「
以
義
反
禮
型
」
'
亦
可
說
成
「
以
利
反
禮
型
」
。

〈公
孟
〉篇
中
有

一
段
記
載
墨
子
和
公
孟
子
的
禮
樂
對
話
，
亦
可
見

其
「
以
利
反
禮
」
的
批
判
立
場

。

子
墨
子
謂
父
孟
子
曰
.. 

「
喪
禮.. 

君
與
父
母
、
委
、
後
于
死
，

三
年
喪
欣
;
伯
父
、
叔
父
、
兄
弟
期
;
族
人
五
月
;
姑
締
努
錫

皆
有
數
月
之
喪
。

來
以
不
喪
之
間
，
誦
詩
=
一
百
，
弦
歌
=
一
百
，

歌
詩
，
-
一
百
，
舞
詩
，
-
一
百
，
若
用
于
之
言
，
則
君
子
何
日
以
聽

治
?
庶
人
何
日
以
從
事
?
」
仗
，
孟
子
曰
.. 

「
國
亂
則
治
之
，
因

治
則
為
禮
串
串。
國
治
(
當
為
貧
)
則
從
事
，
國
當
則
為
權
串
串。

」
子
墨
子
曰.• 

「
國
之
治
(
下
盒
，
治
之
效治
也

)
，
治
之
廢
，

則
國
之
治
亦
廢
。

因
之
富
也
，
從
事
故
宮
也
，
從
宙
宇
宙
膺
，
則
國

之
富
亦
廢
。

故
錐
治
圈
，
勵
之
無
響
，
然
後
可
也
。

今
子
曰
.. 

國
治
則
為
禮
樂
，
亂
則
治
之
，
是
警
猶
J
Y而
穿
并
也
，
死
而
求

國
官
也。
古
者
=
一
代
恭
王
無
特
幽
屠
啊
，
請
(
盛
也
)
為
聲
樂
，
不

顧
其
氏
，
是
以
身
為
刑
傢
，
圖
為
自
氓
處
，
皆
從
此
這
也
。

公
孟
子
為
儒
者
，
屬
於
徒
飾
禮
槳
飾
文
的
小
儒
，
其
禮
樂
之
說
，

其
實
皆
傳
述
儒
家
所
肯
定
的
傳
統
禮
制
。

墨
子
批
評
其
禮
樂
之
說
，
故

意
向
他
發
此
疑
問
.. 

「
若
用
子
之
盲
，
則
君
子
何
日
以
聽
治
?
庶
人
何

日
以
從
事
?
」
公
孟
子
的
回
答
所
謂
「
國
治
則
為
禮
樂
，
國
富
則
為
禮

樂
」
'
並
不
遠
孔
子
「
富
之
教
之
」
的
看
法
，
但
墨
子
認
為
「
治
」
與

「
富
」
都
由
「
聽
治
」
及
「
從
事
」
獲
致
，

君
子
庶
民
若
使
用
儒
家
禮

樂
，
必
造
成
「
上
不
聽
治
，
下
不
從
事
」
的
現
象
，
其
結
果
是
廢
國
之

李
正
治

墨
子
「
以
義
反
禮
」
型
的
禮
樂
思
索

治
，
廢
國
之
富

。

很
明
顯
地
，
此
段
批
評
禮
樂
，
依
然
是
以
「
利
〕
觀

之
，
並

且
以
此
論
證
了
禮
樂
非
治
國
之
其
，
絕
不
可
用
。

其
所
涉
及
的

「
治
」
「
富
」
兩
利
，
正
是

〈節
葬
下
〉首
揭
的
天
下
萬
民
三
利
之
二
，

所
以
其
批
判

基
準

'
相
當

一
致
。
〈非
儒
下
〉批
評
儒
者
繁
飾
禮
樂
卻
不

事
生
產
云
.. 

「
且
夫
繁
飾
禮
樂
以
淫
人•.... 

倍
本
棄
事
而
安
怠
傲
，
貪

於
飲
食
，
惰
於
作
務
，
陷
於
飢
寒
，
危
肝
、
凍
餒
，
無
以
達

(
避
也

)
之

」
'

這
其
實
是
說
其
不
能
從
事
某
項
民
生
工
作

以
求
「
富
」
'
足
見
禮

樂
無
用
，
也
應
從
這
批
評
的
出
發
點
了
解

(
註
叩
)
。

墨
子
非
儒
，
另
有
個
重
點
是
批
評
儒
者
虛
飾
禮
樂

，
詐
偽
欺
人

，
這
一
點
也
正
反
映
出
禮
壞
樂
崩
的
大
時
代
中
禮
樂
淪
為
空
文
的
問
題
。

〈公
孟
〉中
「
公
孟
子
戴
章
甫
、
情
忽

(
須
)
、
儒
服
見
墨
子
」
一
段
及

「
公
孟
子
以
為
君
子
必
古
空
間
服
然
後
仁
」一
段
，
俱
見
公
孟
子
徒
飾
禮

樂
虛
文
，
不
知
仁
義
實
質
。
〈
非
儒
下〉將
「
君
子
必
古
盲
服
然
後
仁
」

化
為
儒
者
的
一
般
說
法
，
這
是
由
公
孟
子
的
特
指
而
加
以

普
遍
化
。

如

此
批
評
，
不
是
嚴
格
的
批
評
，
但
反
映
出
許
多
儒
生
學
習
禮
樂
以
致
生

命
外
在
化
的
現
象
，
「
古
育
服
」
與
「
仁
」
並
無
實
踐
上
必
然
的
因
果

關
係
'
亦
即
道
古
吉
、
穿
古
服
根
本
不
是
踐
仁
的
工
夫
，
墨
子
所
見
的

一
些
儒
生
識
解
不
高
，
拘
拘
於
外
在
的
禮
樂
虛
文
，
已
足
讓
人
發
現
禮

樂
的
問
題
，
否
定
禮
樂
的
價
值
，
而
進
一
步
墨
子
更
發
現
儒
者
的
虛
偽

現
象
，
謂
其
「
久
喪
偽
哀
以
讀
親
」
(
非
儒

)
，
外
表
與
內
心
不
符

。

〈非
儒
〉後
面
幾
段
更
集
矢
而
攻
儒
聖
孔
子
，
以
孔
子
為
奸
詐
之
人
，
非

「
義
」
之
類
，
批
評
其
「
飢
約
不
辭
妄
取
以
活
身
，
嬴
飽
則
偽
行
以
自

飾
，
汙
邪
詐
偽
，
孰
大
於
此
!
」
並
且
認
為
「
孔
某
所
行
，
心
術
所
至

也
，
其
徒
屬
弟
子
，
皆
效
孔
某
」
，
把
儒
家
整
個
都
納
入
虛
飾
詐
傌
之

中
。

依
文
中
對
於
孔
子
的
激
評

(
註
訂
)
，
全
是
從
禮
樂
外
層
來
認
識

孔
子
，
並
且
認
為
禮
樂
無
用

。
其
認
識
的
浮
淺
及
有
關
孔
子
事
蹟
的
真

假
，
我
們
可
以
不
論
。

就
儒
家
代
表
傳
統
禮
樂
而
育
，
墨
子

一
譏
其
不

利
於
治

，
不
利
於
富
，
二
譏
其
虛
飾
詐
傌
，
非
仁
非
義

。

故
儒
家
禮
樂
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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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
本
就
是
浮
文
無
用
之
物
，
墨
子
甚
至
將
之
視
為
喪
天
下
之
政

(
詮
位

)

，
並
且
說.. 

「
倪
仰
周
旋
威
儀
之
禮
，
聖
王
弗
為
。

」
(
節
用
中

)

，
這
種
激
烈
的
反
對
立
場
，
仍
是

一
貫
的
「
以
義
反
禮

」
或
「
以
利
反

禮
」
的
型
態

。

三
、
墨
子
的
非
樂
思
想

非
樂
是
依
「
節
用
」

(
去
除
無
益
的
消
費

)
的
理
論
而
來
，
對
於

上
層
統
治
者
耽
於
音
樂
享
樂
的

批
判
。

因
為
「
節
用
」
即
出
於
義
之
客

觀
賞
效
的
根
本
理
念
，
故
非
樂
的
批
判
基
準
仍
是
在
義
利
之
上

。

「
非
樂
」
之
「
樂
」
'
是
就
周
文
新
統
的
貴
族
禮
樂
之
「
樂
」
而

言
。
古
代
貴
族
社
會
的
音
樂
活
動
，
為
詩
、
樂
、
舞
三
者
合

一
的
大
排

場
演
出
，
並
非
指
個
人
自
歌
自
娛
的
活
動
，
故
花
費
頗
大

。
音
樂
活
動

的
場
域
涉
及
作
樂
者
、
作
品
、
樂
祿
、
演
出
者

(
包
括
樂
玉
、
扭
押
者
、

歌
者

)
及
觀
賞
者
(
貴
族
)
諸
方
面
，
墨
子
非
樂
的
論
據
中
有
三
點
分

別
涉
及
後
三
項
的
勞
民
傷
財
，
作
樂
者
及
作
品

二
項
則
未
予
注
意
。

〈
非
樂
〉
篇開
宗
明
義
即
提
出
其
義
利
為
基
的
批
判
基
準
.. 

「
仁
(

墨
子
事
實
上
是
即
義
說
仁

)
之
事
者
，
必
務
求
與
天
下
之
利

，
除
天
下

之
害
，
將
以
為
法
乎
天
下
，
利
人
乎
即
為
，
不
利
人
乎
即
止

。

」
這
段

話
很
清
楚
地
表
示
.. 

其
文
對
於
音
樂
享
樂
活
動
的
批
判
，
是
以
「
興
利

除
害
」
的
基
準
來
衡
量
其
是
非

。
「
興
利
除
害
」
，
即
墨
子
所
謂
的

「

仁
」
(兼
愛
)
之
事
，
而
透
過
墨
子
即
義
說
仁
的
方
式
，
我
們
知
道
「
仁

」
之
事
其
實
即
「
義
」
之
事
，
所
以
其
批
判
基
準
仍
是
以
義
為
基
，
而

一
切
聲
色
犬
馬
的
享
受
均
通
過

「
義
」
與
「
不
義
」
來
定
其
是
非
。

墨
子
非
樂
的
諭
旨
是
「
王
公
大
人
的

音
樂
享
樂
是
有
害
於
政
治

經

濟
的
活
動

」
。
其
文
章
的
進
行
，
底
子
上
是
依
「

三
表
」
之
法
展
開
對

音
樂
之
利
害
關
係
的
考
察
，
而
提
出
六
點
論
據
。

就
「
土
本
之
叭
叭
士
口
者

聖
王
之
事
」
所
從
事
的
考
察
，
所
提
出
的
歷
史
論
據
為
「
耽
樂
敗
國
」

。
墨
子
一
引
湯
之
官
刑
對
於
士
大
夫
耽
樂
的
懲
罰
為
證
'

二
引
夏
啟
晚

年
淫
過
康
樂
，
致
其
子
太
康
淫
縱
失
國
，
夏
政
為
有
窮
后
羿
所
奪
的
故

事
為
證

，
以
見
「
九
有
之
所
以
亡
國

，
徒
從
飾
樂
也
」
'
「
故
上
者
天

鬼
弗
式
，
下
者
萬
民
弗
利

」
'
證
成
音
樂
享
樂
有
害
於
政
治
。

就
「
下
原
察
百
姓
耳
目
之
實
」
所
從
事
的
考
察

，

學
子
分
別
由
樂

祿
、
演
出
者
、
觀
賞
者
三
方
面
提
出
音
樂
有
害
的
論
據

。

其
一
就
音
樂

士
一日
，
槳
器
制
作
需
要
一
筆
龐
大
經
費
，
此
一
經
費
的
來
源
必

自
「
厚
斂

萬
民
」
而
來
。

故
墨
子
云.. 

今
王
小
的
大
人
錄
(
同
唯
)
無
造
為
串
串
麓
，
以
為
事
乎
國
家
。

非

直
廿
仿
綠
水
、
峙
叫
(
即
過)壞
搜
(
岫
咀
之
假
借
字
)
而
為
之
也。

將
必
厚
措
斂
乎
其
氏
，
以
為
大
鐘
鳴
鼓
、
琴
廷
曾f
d笙
之
聲
。

此
一
論
據
顯
示
王
公
大
人
製
作
樂
器
以
從
事
音
樂
享
樂
，
對
社
會

大
眾
根
本
無
利
可
言
。

故
墨
子
雖
然
又
說
厚
斂
萬
民
以
製
作
樂
器
，
假

若
有
益
民
生
，
則
不
敢
非
，
但
這
種
聖
王
之
政
既
已
不
復
見
於
當
代
，

其
厚
斂
乃
不
為
民
生
著
想
可
知

。

這
種
「
虧
奪
民
衣
食
之
財
」
以
成
就

其
生
活
享
樂
之
事
，
自
然
肝
、
義
當
非
。

其
二
就
演
出
者
士
一
口
。
音
樂
活
動
需
要
大
量
樂
工
、
舞
者
、
歌
者
，

這
些
人
力
資
源
須
自
民
間
勞
役
中
來

，
此
舉
顯
然
不
利
於
人
民
生
產
的

正
常
運
作
。

墨
子
自
樂
工

一
項
加
以
考
察
，
以
見
其
非
.. 

今
玉
宏
大
人
唯
槍
庭
為
金
厚
謝
之
上
而
視
之

，
持
且
猶
赴
延
鼎
(

請
催
夜
之
鼎
)
也
，
弗
撞
擊
將
何
串
串
得
焉
A
m
-
-
其
說
將
必
撞
擊

之...... 

，
將
必
使
當
年
(
即
壯
年
)
，
因
其
耳
目
之
聰
明
，
股

股
之
辜
後
，
聲
之
祠
，
扣
，
眉
之
轉
朴
。
使
丈
夫
為
之
，
廢
丈
夫

耕
緣
棋
藝
之
特
，
使
婦
人
為
之
，
廢
婦
人
紡
績
織
好
之
事。

管
樂
祿
、
弦
樂
器
的
吹
彈
，
打
擊
樂
器
的
敵
奏

，
都
必
須
征
用
壯
年
男

女
，
而
這
些
壯
年
男
女
卻
是
民
鬧
鐘
濟
生
產
線
人
力
結
構
的
骨
幹
'
征

用
勞
役
則
破
壞
經
濟
生
產
的
結
構
，
並
且
降
低
國
家
生
產
力
，
使
人
民

瀕
於
財
用
不
足
、
衣
食
飢
寒
之
邊
緣
。
如
此
，
王
公
大
人
的
音
樂
享
樂

乃
是
建
築
在
破
壞
經
濟
的
基
礎
上
，
於
義
當
非
。

b 



其
三
就
觀
賞

者
言
。

王
公
大
人

為
了
聽
樂
場

面
的
熱
鬧
及
快
樂

，

勢
必
要
有
民
與
人
民
參
與
卅
樂
，
如
此
則
妨
芹

υM
U

口
和
人
民
的
份
內
職

事
，
導
致
百
事
俱
廢
，
國
家
大
亂

。

墨
子
云.. 

今
大
鐘
鳴
鼓
、
革
午
還
芋
笙
之
聲
既
已
具
b
f
、

1
.

大
人
鏽
然
奏
T
W

e

獨

臨
恥
之
，
將
何
串
串
得
焉
哉
!
其
說
將
必
與
賤
人
，
不
與
君
子
(
疑

當
作
不
與
賤
人
，
必
與
君
子
)
。

與
君
子
聽
之
，
廢
君
子
聽
治

.• 

與
賤
人
聽
之
，
廢
賤
人
之
從
事。

又
云.. 君

子
不
強
聽
治
，
即
刑
政
亂
;
賤
人
不
強
從
事
，
即
財
用
不
足

。
今
天
下
之
士
君
子
以
吞
言
不
然
，
然
即
姑
嘗
天
下
八
刀
事
而
觀

樂
之
害
。
王
宏
大
人
委
朝
晏
退
，
聽
獄
治
事
，
此
其
八
刀
事
。

士

君
子
竭
欣
絃
之
力
，
直
其
思
處
之
智
，
內
治
官
府
，

外
收
斂
闕

」
市
、
山
林
、
澤
慕
之
利
，
以
實
倉
凜
府
庫
，
比
其
八
刀
事
也

。

農

夫
委
出
暮
入
，
耕
綠
樹
慧
，
多
眾
叔
(
同
款
)
祟
，
比
其
分
事

也
。

婦
人
夙
興
夜
寐
，
紡
績
織
矩
，
要
治
麻
絲
葛
緒
，
網(
織

也
)
布
緣
，

此
其
八
刀
事
也。
今
惟
玲
在
乎
王
宏
大
人
，
說
樂
而

聽
之
，
即
必
不
能
安
朝
晏
退
，
聽
獄
治
政
，
是
故
國
家
亂
而
社

稜
危
麥

、

1
.
A
7惟
妹
在
乎
士
君
子
，
說
樂
而
且
聽
之
，
即
必
不
能
竭

股
股
之
力
，
宣
其
思
慮
之
智
，
內
治
官
府
，
外
收
斂
官
市
、
山

林
、

澤
梁
之
利
，
以
實
倉
凜
府
庫
，
是
故
倉
凜
府
庫
不
足
。

今

惟
珠
在
乎
農
夫
，
說
串
串
而
晶
恥
之
，
即
必
不
能
委
出
暮
入
，
耕
橡

樹
慈
，
事
，
張
叔
祟
，
是
故
叔
果
不
足。
今
惟
且
貼
在
乎
婦
人
，
說

樂
而
聽
之
，
即
不
必
能
夙
興
夜
寐
，
紡
績
織
娃
，
事
，治
麻
絲
葛

緒
，
綱
(
織
也
)
布
站
時
，
是
故
布
時
時
不
興
。
曰

.. 

孰
為
士
人
之

聽
治
而
廢
國
家
之
從
事
(
應
作
.. 
孰
為
而
廢
大
人
之
聽
治
、
賤

人
之
從
事
)
，
曰•. 

樂
也
。

墨
子
在
這
兩
段
清
楚
論
證
了
「
樂
之
害
」
。

自
王
公
大
人
、
士
君
子
的

統
治
階
層
到
農
夫
、
婦
人
的
受
治
階
層
，
都
因
聽
樂
而
廢
棄
其
「
分
事

李
正
治

墨
子
「
以
義
反
禮
」
型
的
禮
樂
思
索

」
，
以
致
生
產

停
頓

，
行
政
擱
置
，
府
庫
空
虛
，
國
家
大
亂

，

可
見
音

樂
享
樂
的
活
動
對
於
政
治
、
經
濟
的
禍
害
之
大

。

最
後
就
「
發
以
為
行
政
，
觀
其
中
國
家
百
姓
人
民
之
利
」
所
從
事

的
考
察
來
說
，
墨
子
提
出
兩
項
樂
政
無
利
的
論
據

。

其
一
是
音
樂
無
法

解
決
諸
侯
力
征
、
天
下
大
亂
的
問
題
，
亦
即
音
樂
無
法
治
國
平
天
下
。

墨
子
一
玄
﹒
.

今
有
大
國
即
攻
小
圈
，
有
大
家
即
伐
小
家
，
強
劫
弱
，
眾
暴
寡

，

詐
欺
息
，
貴
傲
賤
，
寇
亂
盜
賊
並
興
，
不
可
禁
止
也
。
然
即

當
為
之
按
巨
錢
，

擊
鳴
鼓
，
彈
琴
茫
，
吹
芋
笠
，
而
揚
于
戚
，

天
下
之
亂
也
安
可
得
而
治
與
n
r

攻
伐
兼
併
是
戰
國
時
期
擺
在
眼
前
的
事
實
，
但
音
樂
根
本
不
是
對
治
之

方
，
音
樂
既
未
能
為
民
除
此
大
害
，
則
音
樂
於
治
道
無
補
可
知
。

墨
子

在
〈三
辯
〉篇
亦

一五.. 

「
樂
非
所
以
治
天
下
也
。

」
無
當
於
治
，
自
非
「

義
政
」
之
所
取
。

其
二
是
音
樂
無
法
解
決
人
民
的
經
濟
生
活
問
題
，
只
有
加
深
人
民

困
苦
。

墨
子
云
.. 

氏
有
三
一
怠.. 
飢
者
不
得
令
，
家
者
不
得
衣
，
且
可
者
不
得
息
，
=
一

者
氏
之
巨
思
也

。

然
即
當
為
之
撞
巨
鐘
，
擊
鳴
鼓
，
彈
琴
廷
，

吹
芋
笠
，
而
揚
干
戚
，
氏
、
衣
食
之
財
將
安
可
得
乎
?

民
之
三
患
是
戰
國
時
期
最
迫
切
的
民
生
問
題
，
音
樂
在
這
里
根
本
無
能

為
力
。

這
因
為
音
樂
是
消
費
性
的
活
動
，
而
不
是
生
產
性
的
活
動
，
財

用
不
足
﹒
當
然
不
能
由
音
樂
消
費
來
解
決

。

以
上
六
項
論
據
的
提
出

(
註
幻

)
，
均
是
墨
子
將
音
樂
放
在
政
治

、

經
濟
的
實
效
中
加
以
考
察
的
結
果
，
從
今
日
來
說
，
這
是
一
種
音
樂

社
會
學
的
考
察
，

而
墨
子
批
判
的
立
場
則
是
功
利
主
義
的
1
|

t
以
符
合

章
體
利
益
(
中
萬
民
之
利

)
為
衡
量
標
準
，
在
墨
子
的
考
察
下
，
「
厚

斂
製
作
樂
器
」
、
「
征
民
充
當
樂
工
」
以
及
「
聽
樂
廢
其
分
事
」
三
論

據
，
均
可
能
帶
來
經
濟
的
失
序
與
政
治
社
會
失
序
，
「
耽
樂
敗
國
」
的

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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歷
史
論
據
，
則
可
以
加
強
「
聽
樂
廢
其
分
事
」
一
論
據
的
力
量

。

至
於

「
無
法
平
治
天
下

」
及
「
無
法
為
民
生
財
」
兩
論
據
，
則
凸
顯

音
樂
活

動
之
政
治
經
濟
效
用
的
缺
乏

。

在
「
無
利
於
政
」
而
「
有
害
於
民
」
的
論

證
下
，
墨
子
為
其
非
樂
下
一
結
論

一玄.. 

「
今
天
下
士
君
子
請
將
欲
求
輿

天
下
之
利
，
除
天
下
之
害
，
當
在
樂
之
為
物
將
不
可
不
禁
而
止
也

。

」

由
非
樂
而
主
張
禁
樂
，
此
顯
示
音
樂
在
墨
子
眼
中
毫
無
價
值
可
言

。

但
墨
子
的
考
察
對
象
原
限
在
王
公
大
人
的
音
樂
享
樂
活
動
，
其
論
證

固
可
見
王
公
大
人
的
音
樂
享
樂
無
政
治
經
濟
的
價
值
，
但
並
未
論
趨
平

民
的
音
樂
活
動
毫
無
價
值
，
是
故
禁
樂
的
結
論
是
禁
王
公
大
人
的
音
樂

活
動
，
抑
是
禁
止
上
下
階
層
的
一
切
音
樂
活
動
，
則
成
為

一
難
解
的
問

題
。

如
禁
止
王
公
大
人
的
音
樂
活
動
而
盲
，
則
樂
只
是
在
音
樂
活
動
處

淪
為
「
無
義
」
「
不
利
」
的
活
動
，
並
非
本
質
上
即
為
「
無
義
」
「
不

利
」
的
。

禁
樂
確
實
可
以
去
徐
無
益
的
消
費
，
達
到
「
節
用
」
的
效
果

。

如
從
禁
止
上
下
階
層
一
切
音
樂
而
育
，
則
音
樂
本
質
上
即
是
一
「
無

義
」
「
不
利
」
的
活
動
，
應
該
禁
絕
。

依
〈公
孟
〉篇
墨
子
和
公
孟
子
對

於
禮
樂
的
對
話
，
是
通
上
下
階
層
而
言
的
，

〈
三辯
〉篇
亦
然
(
註
巾
的)

，
則
可
知
「
禁
樂
」
是

一
個
全
稱
命
題
，
亦
即
如

〈
三辯
〉篇
中
所
士

一目
的

「
聖
王
不
為
樂
」
'
整
個
統
治
沒
有
音
樂
存
在
的
餘
地
，
不
只
對

王
公

大
人
而
發
。

如
依
此
說
，
則
墨
子
是
完
全
「
以
義
反
樂
」
或
「
以
利
反

樂
」
的
型
態
。

墨
子
之
所
以
會
說
出
「
樂
非
所
以
治
天
下
」
(
三
辯
)

，
並
非
可
異
之
論

。

今
人
史
墨
卿
認
為
墨
子

非
樂
的
主
張
乃
是
「
先
質
後
文
」

(
註
叮

)
，
這
是
知
人
論
世
太
過
而
曲
予
維
護
的
說
法
，
值
得
商
權

。

如
果
盤

子
是
先
質
後
文
，
則
當
會
認
識
到
音
樂
的
人
情
需
要
和
文
化
價
值
，
不

致
無
所
論
列
而
說
「
樂
非
所
以
治
天
下
也
」

。

此
其
一
。
如
果
墨
子
是

先
質
後
文
，
則
和
儒
者
公
孟
子
所
說
的
「
國
亂
則
治
之
，
國
治
則
為
禮

樂
」
豈
非
主
張
相
同
，
又
何
必
攻
擊
公
孟
子
之
說

。

比
其
二
。

史
氏
為

要
足
成
其
說
，
放
謂
墨
子
「
何
嘗
不
知
娛
樂
和
休
息
可
以
增
加
物
作
的

能
率
，
又
何
嘗
否
認
正
樂
、
雅
樂
之
陶
人
性
、

E
R人
智
、
舒
人
力
之
功

哉
」
(
註
品
)
這
些

一說
法
其
實
並
無
文
獻
上
的
根
據
。

墨
子
對
於
音
樂

的
批
判
基
準
明
明
在
義
利
之
上
，
只
看
到
音
樂
「
無
益
於
政
，
不
利
於

民

」
的

一
函
，
如
何
能
看
到
「
正
樂
、
雅
樂
之
陶
人
性
、
長
人
智
、
舒

人
力
之
功
用
」
?
如
果
能
看
到
這
一
面
的
價
值
，
為
何
與
儒
者
問
答
時

都
忍
而
不
言
?

〈公
益
〉篇
記
載
墨
子
問
於
儒
者
「
何
故
為
樂
?
」
的

一

段
問
答
，
墨
子
並
未
對
儒
者
所
答
「
樂

(
U
A
1
)
以
為
樂

(
均
占
己
)
也

」
有
所
認
同
。

這
句
話
可
以
譯
為
「
音
樂
是
為
了
使
人
的
心
情
快
樂
」

'
其
義
理
可
以
有
高
低
層
吹
不
同
的
發
揮
，
這
里
可
以
不
論
，
但
其
中

顯
然
含
有
音
樂
陶
冶
人
性
價
值
的
看
法
，
墨
子
若
不
否
認

正
樂
、
雅
樂

的
功
能
，
為
何
不
能
贊
同
此

一
說
法
?
而
且
承
認
雅
樂
的
功
用
，
正
不

該
說
「
樂
非
所
以
治
天
下
也
」
之
類
的
話

。

所
以
「
先
質
後
文
」
之
說

根
本
不
能
成

立
。
墨
子
只
是
「
救
之
以
質

(
指
利
而
吉
)

」
'
並
未
「

先
質
後
文
。

」

墨
子
未
能
正
視
音
樂
活
動
的
文
化
價
值
，
故
萄
子
批
評
其
「
蔽
於

用
而
不
知
文
。

」
萄
子
的
〈樂
論
〉為
即
針
對
墨
家
忽
視
的
文
化
價
值

一

面
，
提
出
另

一
種
音
樂
社
會
學
的
考
察
。

綜
土
所
述
，

墨
子
以
義
利
的
思
想
為
基
，
只
知
求

一
切
人
事
的
客

觀
賞
效
，
故
禮
樂
的
文
化
生
活
所
具
有
的
意
義
與
價
值
，
均
為
其
所
忽

略
。

儒
家
禮
樂
的
主
張
，
遂
處
處
受
其
攻
擊

。

如
依
其
功
利
觀
點
，
則

禮
樂
不
足
以
治
閣
，
除
了
一
點
簡
單
的
禮
外
，
傳
統
禮
樂

的
存
在
是
沒

有
價
值
的
，
這
種
禮
樂
思
索
應
為
「
以
義
反
禮
」
型
。

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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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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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

註
1
.. 

〈准
南
子
﹒
要
略

V.. 
「
墨
子
學
儒
者
之
業
，
受
孔
子
之
街

。

」

此
是
受
業
於
孔
子
之
徒
的
最
先
出
處

。

這
一
說
之
所
以
出
現
，

大
概
是
以
墨
子
稱
道
仁
義
、
嫻
熟
詩
書
的
緣
故
。
《
韓
非
子
顯

學
V
亦
云
.. 

「
孔
子
、
墨
子
俱
道
堯
舜
」
'
可
見
其
與
儒
者
必



有
淵
源

。
另
有

一
說
謂
墨
子
在
魯
學
於
史
角
之
後
，
見

《呂
氏

春
秋
﹒
當
染

V篇.. 

「
魯
公
使
宰
讓
講
郊

廟
之
禮
於
天
子
，

桓

玉
使
史
角
往
，
惠
公
正
之
，
其
後
在
於
魯
，
墨
子
學
焉
。
」
史

角
為
周
史
官
，
熟
悉
周
禮
，
其
後
人
在
魯
亦
當
為
禮
學
專
家
，

即
〈
莊
子
天
下
〉
所
謂
精
熟
詩
書
禮
樂
的
「
鄒
魯
之
士
」
o

故
簫

公
權
順
此
二
說
謂
•. 

「
墨
子
雖
或
受
教
於
史
角
之
後
及
孔
子
之

徒
，
然
其
學
則
融
鑄
古
義
，
適
應
時
需
，
自
立
創
新
之
教
。
」

見
氏
著
〈
中
國
政
治
思
想
史
〉
'
頁
一
三
七
，
文
化
大
學
出
版
部

註
2
•• 

墨
的
仁
義
之
說
和
孔
子
的
不
同
，
詳
見
本
文
第
一
節
。

註
3
.. 

此
說
最
先
見
於
〈
莊
子
﹒
天
下
〉
篇.. 

「
墨
子
稱
道
日•. 
「
昔
者

禹
之
溼
洪
水
，
決
江
河
，
而
通
四
夷
九
州
也
。
名
山
三
百
，
支

川
三
千
，
小
者
無
數
，
禹
親
自
操
柔
和
，
而
九
雜
天
下
之
川
。

胖
無
肢
，
腔
無
毛
，
沐
甚
風
，
榔
疾
雨
，
置
萬
國
，
禹
大
聖
也

，
而
形
勞
天
下
也
如
此
。
』
使
後
世
之
墨
者
多
以
裘
褐
為
衣
，

以
跋
驕
為
服
，
日
夜
不
休
，
以
自
苦
為
極
。
日
•. 

『不
能
如
此

，
非
禹
之
道
也
，
不
足
謂
墨
。
』
後
世
遂
誤
以
為
其
學
出
自
大

禹
。
但
《
墨
子
〉
書
中
並
未
專
門
凸
顯
禹
的
典
型
，
據
汪
中
(
墨

子
後
序
)
一
玄.. 

「
其
書
吉
堯
舜
禹
湯
文
武
者
六
，
士
一
口
禹
湯
文
武

者
四
，
吉
文
王
者
三
，
而
未
嘗
專
及
禹
。
」
故
謂
墨
子
上
法
夏

禹
之
道
，
明
與
〈
墨
子
〉
明
文
不
合
。
然
〈
莊
子V之
說
當
非
憑
空

著
筆
，
可
能
是
由
〈
天
下
〉
篇
作
者
與
墨
徒
接
觸
聽
聞
而
來
，
其

稱
道
夏
禹
，
應
是
以
禹
為
「
行
動
典
範
」
'
並
非
謂
其
學
問
淵

源
夏
禹
。

註
4
.. 

「
摩
頂
」
句
見
〈
孟
子
﹒
告
子
下
〉
'
梁
啟
超
認
為
此
語
最
能
道

出
墨
家
全
部
精
神
。
「
自
苦
」
句
見
〈
莊
子
﹒
天
下
〉
篇
。

註
5•• 

墨
學
以
自
苦
為
極
，
非
一
般
人
所
能
忍
受
，
故
雖
一
時
為
其
吸

引
，
長
久
則
不
能
忍
受
這
種
完
全
無
我
的
方
式
，
故
孟
子
有
「

李
正
治

墨
子
「
以
義
反
禮
」
型
的
禮
樂
思
索

逃
墨
歸
楊
，
逃
楊
歸
儒
」
之
說
，
可
見
當
時
有
些
學
徒
的
心
理

轉
折
。

秦
漢
大
一
統
之
後
，
權
力
中
心
又
壓
抑
地
方
勢
力
，
墨

徒
有
其
團
體
組
織
，
勢
必
不
能
生
存
，
故
其
學
至
秦
漢
而
無
傳
。

註
6
.
人
准
南
子
﹒
要
略
〉
所
占
百
大
抵
不
誤
，
惟
「
背
周
道
而
用
夏
政
」

一
語
有
待
商
榷
。
此
語
應
是
閱
讀
〈
墨
子
〉
和
〈
莊
子
﹒
天
下
〉
篇

而
得
來
的
印
象
，
並
非
確
論
，
註
2
已
辨
其
非
。
〈
墨
子
﹒
公

孟
〉
有
「
且
子
法
周
末
法
夏
也
」
之
語
，
常
被
引
用
為
墨
子
法

夏
的
證
據
，
畢
況
注
墨
，
在
此
句
下
謂

.. 

「
墨
氏
之
學
出
于
夏

」
'
這
是
錯
誤
的
看
法
。

其
實
墨
子
此
語
只
是
回
答
儒
徒
公
孟

子
「
君
子
必
古
吉
服
然
後
仁
」
的
餘
論
。
墨
子
既
辨
仁
與
不
仁

的
關
鍵
不
在
古
服
古
吉
上
，
又
以
此
語
反
責
公
孟
子
只
知
法
效

周
文
的
言
語
、
服
飾
，
而
不
知
周
並
不
士
口
，
與
其
所
主
張
的
「

必
古
吉
服
」
並
不
相
合
，
故
後
一
句
一
玄.. 

「
子
之
古
非
古
也
。

」
「
未
法
夏
」
只
是
點
醒
公
孟
子
猶
有
前
於
周
代
的
古
盲
古
服

，
未
足
作
為
墨
子
法
夏
的
證
據
。

註
7
•• 

「
必
務
求
興
天
下
之
利
，
除
天
下
之
害
」
一
訝
，
為
墨
子
常
盲

，
見
〈
兼
愛
中
〉
、
〈
兼
愛
下
〉
、
〈
明
鬼
下
〉
、
〈
非
樂
上
〉
、
〈
非

命
下
了

註
8
.• 

勞
恩
光
〈
中
國
哲
學
史
〉
第
一
卷
，
頁
一
一
一
五
，
香
港
中
大
崇
基

書
院
。

註
9.. 

如
〈
孟
子
﹒
盡
心
上
〉
云.. 

「
墨
子
兼
愛
，
摩
頂
放
鐘
利
天
下
，

為
之
。
」
〈
莊
子
﹒
天
下
〉
一
玄
.• 

「
墨
子
泛
愛
兼
利
而
非
門
。
」

〈
尸
子
﹒
廣
澤
〉
云•• 

「
墨
子
貴
兼
」
。

註
叩
﹒
見
〈
書
墨
子
經
解
說
孽
，
附
在
童
醫
盒
子
閒
話
〉
孟
崗
錄
。

註
口•. 

梁
啟
超
〈
先
秦
政
治
思
想
史
〉
'
頁
一
三
一
四
，
東
大
圖
書
公
司
。

註
凹.• 

徐
復
觀
〈
中
國
人
性
論
史v
'頁
三
一
八
，
商
務
印
書
館
。

註
口.. 

持
「
義
」
為
墨
子
思
想
根
本
理
念
的
學
者
甚
少
，
陳
拱
(
問
梅

)
為
其
中
一
人
，
見
所
著
〈
墨
學
之
省
察
〉
，
學
生
書
局
。
〈
儒
。



鵝
湖
月
刊
第
一
七
卷
第
六
期
總
號
一
九
八

墨
平
議
γ
商
務
印
書
館
。

註
M.• 
〈大
取
了
五.. 

「
聖
人
有
愛
而
無
利
，
儒
者
之
世
一
間
也
。
天
下
無
愛

不
利
，
子
墨
子
之
言
也
。

」
辨
明
儒
墨
在
愛
利
上
說
法
的
不
同

。

墨
學
之
愛
在
動
機
上
即
必
以
公
利
實
效
為
考
量
中
心
，
「
故

無
愛
不
利
」
，
如
果
沒
有
利
人
的
功
效
或
結
果
可
見
，
則
愛
不

成
其
為
愛
。

至
於
儒
家
從
動
機
上
即
分
別
仁
義
之
愛
與
利
的
考

慮
不
同
，
故
日
.. 

「
君
子
喻
於
義
，
小
人
喻
於
利
。

」
(
論
語

﹒
里
仁
)
但
仁
義
之
愛
在
行
為
結
果
上
並
不
是
完
全
無
利
於
人

的
。

詮
臼•• 

〈節
葬
下
〉考
察
節
葬
中
不
中
聖
王
之
道
，
以
堯
、
舜
、
禹
之
時

的
喪
禮
為
薄
喪
，
其
時
葬
理
之
法
與
墨
子
所
定
大
致
相
同

。

遠

古
葬
埋
之
法
是
否
如
墨
子
所

盲
，
今
日
當
有
待
地
下
考
古
的
驗

證
，
但
覓

一
問
題
對
墨
子
反
厚
葬
久
喪
並
不
重
要
，
亦
不
相
干
。

詮
的
﹒
﹒〈非
儒
〉
第
首
即
攻
擊
儒
者
所
說
「
親
親
有
術
﹒
尊
貴
有
等
」
的

久
喪
之
禮
，
儒
者
之
士
一日
係
傳
承
周
制
而
肯
定
其
價
值
意
義
，
故

知
墨
子
批
評
的
厚
葬
久
喪
，
乃
經
由
儒
家
肯
定
的
周
文
之
制

。

註
口.• 

陳
拱
亦
云.. 

「
墨
子
依
以
否
定
厚
葬
、
久
喪
的
準
則
或
立
場
，

即
是
天
下
萬
民
之

三
利
l
|

富
貧
、
眾
寡
及
治
亂
。

」
見
〈儒

墨
平
議
〉
'
頁
五
三
，
商
務
印
書
館
。

註
昀.• 
依
〈公
孟
〉篇
公
孟
子
調
子
墨
子
日
.• 

「
予
以
三
年
之
喪
為
非
，

子
之
三
日
之
喪
亦
非
也
。

」
知
墨
子
所
定
喪
制
為
「
三
日
之
喪

」
。
〈韓
非
子
﹒

顯
學
〉為
謂
墨
者
之
葬
，
服
喪
三
月
，
未
知
孰

是
。

〈
節
葬
〉
篇
既
反
久
喪
，
其
行
文
應
交
代
其
所
主
張
之
短
喪

的
日
月
之
數
才
對
，
這
是
其
行
文
的
遺
漏
。

註
的
﹒
﹒
墨
子
對
禮
的
批
判
，
焦
點
在
喪
禮
上
，
故
對
其
他
各
類
的
禮
沒

有
專
章
批
判

。
〈非
儒
〉
〈公
孟
〉諸
篇
有
關
禮
的
批
判
，
也
以
喪

禮
為
多
。

對
婚
禮
的
批
評
只
有
一
處
，
以
為
娶
妻
身
迎
之
禮
有

「
顛
覆
上
下
，
俘
逆
父
母
」
之
嫌
。

註
叩.. 

〈非
儒
〉里
有
許
多
對
儒
者
的
批
評
極
不
中
肯
，

這
大
概
因
為
墨

子
及
其
後
學
接
觸
的
都
是
些
小
儒
，
有
許
多
現
象
落
人
非
笑
，

放
大
加
譏
評
，
至
譏
嘲
為
「
人
乞
」
。

這
原
本
是
有
所
特
指
的

譏
評
，
但
在
〈非
儒
〉中
加
以
普
遍
化
為
所
有
儒
者
的
現
象
，
這

已
非
嚴
格
的
批
評

。

但
有
些
批
評
則
是
從
其
「
利
」
的
基
本
準

則
而
來
，
須
分
別
看
。

註
訂.. 
孔
某
盛
容
修
飾
以
蠱
世
，
弦
歌
鼓
舞
以
聚
徒
，
繁
登
降
之
禮
以

一
本
儀
，
務
趨
翔
芝
節
以
觀
眾
。

博
學
不
可
使
議
也
，
勞
恩
不
可

以
補
民
，
參
壽
不
能
盡
其
學
，
當
年

(
壯
年
也
)
不
能
行
其
禮

，
積
財
不
能
膽
其
樂
。
繁
飾
邪
術
'
以
管
世
君
;
盛
為
聲
樂
，

以
淫
遇
民
。

其
道
不
可
以
期
世
，
其
學
不
可
以
道
血
來
。

註
也.. 
〈
公孟
〉篇
記
載
墨
子
認
為
儒
學
有
四
政
足
以
喪
天
下

。
一
為
不

信
天
士
心
鬼
神。
二
為
厚
葬
久
喪

。
三
弦
歌
鼓
舞
，
習
為
聲
樂

。

因
為
執
為
為
有
命
。

其
中
一
一、
三
項
即
針
對
禮
樂
而
言
。

註
鈞.. 

關
於
非
樂
的
論
據
，
學
者
就

〈非
樂
〉
一文
整
理
的
結
果
大
間
小

異
，
論
據
多
寡
視
其
概
括
而
定
，
不
足
深
論
。

註
扭.. 

〈
三
辯
〉第
記
載
儒
者
程
繁
對
墨
子
「
聖
王
不
為
樂
」
的
主
張
的

質
疑
，
提
到
「
昔
諸
侯
倦
於
聽
洽
，
息
於
鐘
鼓
之
樂
;
士
大
夫

倦
於
聽
泊
，
息
於
竿
瑟
之
樂
;
農
夫
春
耕
夏
耘
，
秋
斂
冬
藏
，

息
於
聆
告
之
樂
。

」
顯
見
涉
及
上
下
階
層
的
音
樂

。

註
站•. 

史
墨
卿
云
.. 

「
蓋
墨
子
乃
先
『
用
』
後
『
文」
(先
質
後
文

)
，
非

蔽
於
『用
』而
不
知

『文
』也
。

」
見
〈
歷代
墨
子
非
樂
論
辨
〉
，
中

國
國
學
第
七
期
，
六
八
年
九
月
，
頁

一
九
二
。

註
前.• 

前
引
文
，
頁

一
九
一
。
就
史
氏
的
語
氣
而
言
間，
其
所
謂
「
不
否

認
」
，
實
即
承
認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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